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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选举细则由香港科技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部（下简称“本会”）应届执委

会决定产生的选举委员会修订。本规则之订立，旨在辅导及监察本会所有选举工作，

并规范工作流程，提升透明度及认受性。

一 总则

1.1 本选举细则定名“香港科技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部 2025-2026年度

选举大会选举细则”。

1.2 本选举细则须在年度选举大会开始前的七个工作日公布。  
1.3 本选举细则由应届选举委员会修改制定。  

1.4 本选举细则与本会章程如有相左之处，均以本会章程为准。  

二 年度选举大会

2.1 年度选举大会的目的是通过全体会员选举产生下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

年度选举大会需要在每年秋季学期最后三个星期（包含倒数第三星期）内举

行。如果当次年度选举大会的有效性被否决，则需要重新选举。

2.2 当次选举或重新选举的选举委员会成员须要由应届执行委员会决定产生且

不能为年度选举大会候选人。  

2.3 选举委员会需负责选举中的各项事宜，包括否决一次选举、否决一个或多个
候选人、担任统计票选程序观察员。  

2.4 选举委员会名单须在年度选举大会开始前的七个工作日前公布。  

2.5 选举日期须由执委会年度计划制定。如果出现重新选举，则需要在重新选举

前五个工作日公告，其他形式的选举则需要在选举进行日提前七个工作日公

告。  

2.6 正式通过的选举结果需要公布在本会官方网站的公告提醒部分。    

三 申请人、候选人

3.1 同一名申请人不可同时申请两个或以上职位。 

3.2 选举委员会成员不可成为有效申请人。 

3.3 当申请人资料经选举委员会按照本会章程条款九第四条审核并确认有效后，

申请人方被列作有效候选人。

3.4 所有有效候选人的选举资料须于报名截止之时准时向全体会员公布。报名

截止之时为选举前 3 - 5 天。  

3.5 有效候选人分为A 类候选人、B 类候选人和 C 类候选人：A 类候选人包括

主席、内务副主席、外务副主席；B类候选人包括：宣传秘书、文娱秘书、

IT 秘书；C 类候选人包括：内务秘书、外务秘书、财务秘书、总务秘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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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秘书、公共关系秘书、常务秘书、运营秘书、出版秘书。  

3.6 年度选举大会三天前（含第三天）需要对所有有效候选人进行抽签以决定

年度选举大会当日演讲顺序，抽签环节须由选举委员会全程监督，并由有效

候选人或有效候选人所指定并授予学生证之代表亲自抽签。若有效候选人或
其所指定代表未能出席抽签，将由选举委员会成员代为抽取。  

3.7 有效选举人可以在本会制定之时间段内，于线上向有效候选人提出问题，

问题以文字形式呈现，数量及内容不限。问题不得含有人身攻击，否则选举

委员会有权采取相应措施消除不良反响。有效选举人可以选择匿名提问或实

名提问。  

3.8 线上答辩平台由应届选举委员会运营管理。  
3.9 有效候选人在演讲过程中如需使用多媒体资料（如幻灯片、短片等），须在

选举大会当日零点前向选举委员会说明并上交资料。该资料为选举过程中有

效候选人唯一能使用的多媒体资料。

3.10 选举大会当日，有效候选人按照抽签顺序轮流进行公开演讲及回答有效选

举人有关选举的提问。  
3.11 A 类有效候选人演讲时间为 5分钟，演讲后最多回答 3个问题，回答时间

不限。B、C 类有效候选人演讲时间为 3 分钟，演讲后最多回答 2 个问题，

回答时间最多为 1分钟。  

3.12 对于每位有效候选人，每位有效选举人最多提出 1个问题。  

3.13 任何一名申请人在成为有效候选人后，如退出并放弃选举，需以书面形式

递交给选举委员会主席做出申请，退出申请经选举委员会批准后，该申请人
失去有效候选人身份，即被移出候选人名单。

四 投票、记票规定

4.1 年度选举大会投票采用不记名直接投票方式。  

4.2 所有联谊会正式会员均有权利成为联谊会之有效选举人。  

4.3 有效选票必须为由有效选举人投出的选票。  

4.4 有效选举人必须参与全部选举过程，若迟到十五分钟或以上，或中途离席

十五分钟或以上，则该选举人所填写选票将被视为废票。

4.5 有效选举人不得委托他人进行投票，否则该选票将被视为废票，并取消该

有效选举人和代替其投票的有效选举人本次投票的权利。

4.6 所有选票必须在所有候选人演讲结束后、票数统计前递交。不在规定时间

内递交的选票将被视为废票。废票不计入有效选票。

4.7 未填写的或不规范填写的无记名投票纸将被视为无效票。

4.8 选票分为两类：

4.8.1 A、B 类选票：在所有选择框中，有效选举人需在该有效候选人所对

应 选择框中以打勾的形式选择通过或不通过，其余的投票形式或图案将

被视为废票。对于同一职位，有效选举人最多能选择一个有效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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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针对其投票。有效选票上同一职位部分至多有一个勾选记号，否则

将被视为废票；

4.8.2 C 类选票：每位选举人最多对每名有效候选人投一票，投票的形式为

在该有效候选人后的选择框中打勾，每张选票上最多选出十名有效
候选人，如果超出十人将被视为废票。  

4.9 如有效选举人对选择的选项有修改，需在之前的选择上以打叉的形式来修

改，并按照本细则中 4.8 的标准重新选择，其余形式的修改将被视为废票。

 

4.10 投票结束后，A 类、B 类分开统计，相互独立，B 类未竞选成功并有竞选 C

类职位意愿的将和原 C类候选人一同参与 C 类候选人的竞选。  
4.11 A、B 类选票统计：

4.11.1 A、B 类中的职位若只有一人参选，则该有效候选人得到有效票数达

到全体有效票数的百分之五十或以上方可当选；

4.11.2 A、B 类中的职位若多于一人参选，则在首轮投票中，选举人最多选

择一名有效候选人并对其投票，每个职位上票数最高者得到有效票数
的百分之五十或以上方可当选。如在首轮选举中所有有效候选人得票

均少于有效票数的百分之五十，则得票最高的有效候选人进入次轮投

票。在次轮投票中，该有效候选人需得到有效票数的百分之五十或以

上方可当选。若出现以上情况之外的选举结果，则该职位空缺，由选

举审议委员会通过选举审议会议并遵循章程中条款九第十六条解决

职位空缺问题;
4.11.3 未能当选的 A 类候选人将不会补入 B、C 类职位的竞选。未能当选

的 B类候选人会补入 C 类职位竞选（若 B 类候选人有该意愿）

4.12 C 类选票统计：

4.12.1 得票最高的前十名有效候选人成为预备执行委员会委员；

4.12.2 如在 A 类投票结果公布后，出现A 类职位空缺情况，将执行 C 类职

位候补制度：C 类职位在十名当选者基础上增加的当选者数量为 A

类空缺职位数量，即确保最终通过选举当选预备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人

数恒定为十八。若在投票过程中出现多人得票相同导致总当选人数与

不为十八人（末尾重票问题），则得票相同的有效候选人进入待定名

单，由选举审议委员会通过选举审议会议决定其最终选举结果。

4.13 有效候选人当选后成为预备执行委员会委员。

4.14 在票数统计过程中，选举委员会所有成员需成为选举程序观察员。其中一

名观察员在票数统计过程中负责审查选票并唱票。

4.15 选票统计需在年度选举大会内完成。

五 重新选举

5.1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本会将召开年度选举大会重新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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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年度选举大会选举过程的有效性被选举委员会否决；

5.1.2 年度选举大会选举过程有效性收到正式投诉，未被选举委员会回复，

而导致选举结果未能通过。

5.2 重新选举需在每年秋季学期结束前进行。
5.3 重新选举的日期需通过邮件以及在官网公示栏公示的形式于召开前五日通

知所有会员。

5.4 重新选举需完全按照年度选举的各项规定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遵守本选举细

则。

 
六 选举投诉

6.1 任何关于有效候选人的投诉需要在所有候选人选举资料公开后两个工作日
内以书面形式递交给选举委员会主席，选举委员会需要在收到投诉后立即处

理投诉。  
6.2 任何关于选举过程中的投诉需要在统计票选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

式递交给选举委员会主席，选举委员会需在收到投诉后立即处理。  

6.3 超出规定时间的选举投诉，本会及选举委员会有权利不给予任何形式的答复。

6.4 所有投诉必须有所依据并且具有清楚署名。  

6.5 任何选举投诉的投诉人需为本会正式会员。  

6.6 选举结果只有在所有的投诉（如有）均被处理后才会被视为正式通过。  

七 选举审议会

7.1 选举审议会由选举审议委员会内部执行召开。  

7.2 选举审议委员会于选举结果产生之时成立；选举审议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和

当选预备执行委员会所有成员共同组成。

7.3 选举审议会议于选举结果产生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召开。  

7.4 选举审议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7.4.1 解决 A、B 类职位空缺问题（如有）：对于空缺的A、B类职位，选举

审议委员会将从 C 类职位当选者中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无记名投票形式

选拔该职位的人选；

7.4.2 解决 C 类末尾重票问题及当选者分配问题（如有）：选举审议委员会

根 据当选人能力、职位倾向以及选举态度，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无记名投

票形式决定最终职位分配；

7.5 宣布预备执行委员会成立。


